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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及路径 

周丽婷 

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及其特征  

  何谓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用政治学的语言表述是为社会服务，

用专业的行政学语言表述就是为公众服务。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

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

“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指在服务的理念上，政府是为全社会服务的政府，它不是为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区提供单独

服务。二是在服务的方针上，政府坚持非歧视原则，公平地对待企业和公民，并采取措施保护和帮

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每位公民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政治、经济

和人类文化发展的文明成果，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三是在运行的机制上，政府以尽量公开透明的

方式运行，依法执政，并自觉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四是在服务的宗旨上，政府以为最广大人民

谋利益为根本宗旨，并将主要职责放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公共服务上，没有个人

私利与小利。  

  具体说来，服务型政府强调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而非管制；是有限职能政府，有所为也

有所不为。并且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需求、精神需求进程的加快，政府必

须想方设法，为不同人群、不同社会组织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但不管是为谁服务，也无论是提供

哪一方面的服务，政府都严格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重此轻彼。该政府模式还以市场作为基础性

的资源配置方式，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把政府角色定位在培育、完善和维护有效的市场

环境上，将原先由政府垄断的公共物品的生产权向私营公司、非营利组织等机构转让，使市场逐渐

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舞台。政府在培育市场的同时，兼顾到社会公平，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增长

的社会，政府要保持和维护它的高效率、统一性与公正性，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多样化的服务

目标。总之，在向服务型职能转变的过程中，政府要由直接管理走向间接管理，由微观控制走向宏

观调控，对于可由市场、企业、社会承担的职能将不再干预。仅仅扮演“催化剂”和“促进者”的

角色，起着“掌舵”而不是“划桨”的作用，其最终目标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行为规范、运

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无缝隙服务的现代化政府形象。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纵观20世纪我国政府机构的改革，未取得根本成功的原因，就是政府角色依然定位于管理者的

位置，并非服务者的角色。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冗员众多，人浮于事。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因此，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政府职能转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的

必然选择，它将彻底地抛弃旧的治民观念或“为民做主”的观念，而按照企业家精神努力为公民、

国家和社会服务，并自觉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政府施政

的目标。  

  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也就是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低效政府向高效政府”

转变，实质上是由人治转向法治。可以说，作为规范政府权力、维护人民和社会自由的法律，在制

度上要切实保障服务理念贯穿于公共权力运作的全过程，严防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驱使公众

的力量。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除了经济管理职能外，还应包括社会服务职能。要按

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强监管、弱审批，努力解决职能上的“越位”、“缺位”和“错



位”问题。进一步下放权力，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剥离、交还给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

构，并适应新形势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提高行政效能和工作效率，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

府的转变。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的

共同利益服务。因此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

展的基本宗旨，这不仅是一种服务型的政府治理观念，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经济“蛋糕”的做大，许多政府功能结构中的矛盾，逐步显现出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政府的工

作职能将随着外部经济规则的改变而进一步转变，服务型政府渐成趋势。成熟市场经济所体现出的

政府理念、方式和方法都会逐步地在我国得到落实，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政企分开”，以及在社

会本位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配置政府职能，使其从根本上转到为社会服务上来。  

  建立服务型政府模式的有效路径  

  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不仅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经济、社会等事务服务，认真

履行“人民”政府的宗旨；还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世贸规则的需要，坚持公开、公正、合法、透

明等原则，用市场经济的观点和方法解决机构设置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重复管制等问题，

努力把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强市场调节、社会监管、依法行政、公共服务等职能上来。因此，笔

者认为服务型政府应该是“阳光政府、创新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等模式交叉、综合渗透的

结果。它的建立与发展应遵循以下途径：  

  （一）在政府行政程序上，公开透明，建设阳光政府。政务必须向公众公开，包括政府组织的

使命公开、办事程序公开、常用法规公开以及办事结果公开等。  

  （二）在政府行政功能上，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理念要成为政府工作的宗旨，寓管理

于服务中，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公民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三）在政府行政机制上，建设创新型政府。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首先是为了提高政

府的活力和效率。政府是一种自然垄断性组织，只有引入创新、激励和竞争精神，才能提高效率。

其次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必须进行管理制度的创新。最后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发展

的具体问题，要求政府制度不断创新。  

  （四）在政府行政技术手段上，建设电子型政府。电子政府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也是建设公

共政府体制的重要基础。电子政府的建立，不仅可以使老百姓能够得到更广泛、更便捷的信息和服

务，而且可以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服务效率，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方式，改变政府与企

业、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做到透明化、公共化，从而减少滋生腐败现象产生的温床。  

  （五）在政府行政规则上，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政府。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WTO的规则正是

建立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它们要求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摒弃行政过

程中的“暗箱”操作，提高行政效率。政府的所有权力要源于法律，源于人民的授权，使行政过程

发生在法律和人民的密切监督之下。  

    最后，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公务员队伍。 

 

（作者系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一篇 下一篇  

 
 

     

中国社会组织网 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主办 版权所有 电话：(010)58123114  
技术支持：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电话：(010)64459047  




